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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治日报》报道，弹窗广告倒计时页面

显示过去了 30 秒， 但计时器显示实际过去了

40 秒；用某小说阅读 App 看了 10 分钟小说，

出现 6 次弹窗广告……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弹窗广告的问题五

花八门，让人不堪其扰。

弹窗广告问题五花八门

记者近日测试了市面上常见的 50 款

App， 发现其中超半数 App 的弹窗广告存

在问题。

有些 App 会出现“弹中弹” 现象。

某网盘 App 在下载文件时， 可以选择看

广告加速下载。 点击观看广告， 30 秒的

广告过程中还会出现另外的 6 秒弹窗广

告， 若点击弹窗广告则会跳转至另一 App

界面， 用户要么浏览新界面 9 秒后自动

跳转回原界面 （变相增加了弹窗广告时

长）， 要么只能后台操作切换回原本的网

盘 App。 返回原 App 时， 还要再经历一

轮开屏广告的“洗礼”， 要小心翼翼操作

才能避免再被“弹” 到另一个广告界面。

有些 App 弹窗广告界面与 App 本身

的内容极其相似， 用户难以区分。

有些 App 的弹窗广告出现过于频繁。

比如， 记者用某小说阅读 App 看了 10 分

钟小说， 就出现 6 次弹窗广告， 其关闭

按钮还很小， 一旦触碰到其他位置， 就

会立刻被“弹” 到其他广告界面。

还有些影视类 App 将弹窗广告隐藏

在剧集之中， 即使开了会员也无法跳过，

甚至正在看剧时还会直接出现广告特效，

虽然占据地方不大， 但关闭键很小， 很

容易误触； 如果不想误触， 就要等上几

秒到十几秒让其自行关闭。

限制违规企业市场准入

北京市律师协会著作权法委员会委

员、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肖云成介

绍， 根据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规定，

对于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

确保一键关闭， 不得出现计时才结束的

情形。

因此， 弹窗广告不能在关闭前设置

倒计时， 计时结束后需手动关闭的弹窗

广告， 不合理也不合法。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孙振勇认为， 有些广告的关闭按钮位极

小、 位置隐蔽， 容易误触 ， 这些都增加

了用户关闭的操作难度和误操作风险 ，

不符合 “确保一键关闭” 的规定。

虽然 《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 》 规定

“确保一键关闭”， 但对于广告实际播放

时长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 缺乏更细致规

定和统一标准。 监管部门的抽查和监测

技术手段也需要不断更新以应对新情况。

处罚和监管不够有力影响治理效果。

肖云成建议 ， 应继续完善立法 ， 明

确对于弹窗广告的规定 ， 细化弹窗广告

的经营规范，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已明确

要求弹窗广告显著标明 “广告 ” 并确保

一键关闭， 但需进一步填补漏洞。 例如，

针对开机弹窗、 嵌入式广告等特殊场景，

需补充管理细则， 明确广告主 、 平台及

技术服务商的连带责任。

同时 ， 应提高违法成本 ， 将罚款上

限从 3 万元提升至与违法所得挂钩 ， 并

引入信用惩戒机制 ， 限制违规企业市场

准入。

（于天航 张守坤）

【解答】

我国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

规定，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其中包括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而张某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取

保候审， 目前只是 “涉嫌犯罪”， 还没

有确定他是否有刑事责任。

因此， 你们公司不能依据 《劳动

合同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和他解除

劳动合同。

至于怎样算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 应以生效判决书为

准。 如果张某的案件被诉

至法院， 判决确定其有罪，

且判决生效， 那么你们就

可以与他解除劳动合同。

员工涉嫌犯罪 能否解除合同

我们公司的员工张某最近因为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取保候审， 他将这一情况

告诉了我们。 请问我们公司能否与他解除劳动合同？

法律咨询

【解答】

根据 《工伤保险条例》 的规定，

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

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

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

伤。

关于 “上下班途中” 如何理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六条规

定： 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

形为上下班途中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

（一） 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

地与住所地、 经常居住地、 单位宿舍

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二） 在

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 父

母、 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

途中； （三） 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

所需要的活动， 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

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四） 在合理时

间内其他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你妻子下班后去幼儿园接孩子回

家， 属于下班的合理路线。 途中遭遇

车祸受伤， 且肇事方负事故全责， 你

妻子应当认定为工伤。

【解答】

公司与你约定放弃加班费的协

议，不仅免除了公司的法定责任、排除

了你的工资报酬权， 也违反了法律强

制性规定，应当认定为无效。

既然当初放弃加班费的约定无

效， 你有权要求公司对于未补休的加

班支付相应的加班费。

如果公司拒绝支付加班费， 你可

以通过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诉讼的

途径解决。

约定无加班费 离职能否追索

下班途中受伤 是否属于工伤

【解答】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夫妻一

方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人、 协助另

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

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 另一方应当

给予补偿。 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 协

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判决。

至于这一补偿的具体金额如何确

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 规定： 离婚

诉讼中， 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因抚育子女、 照料老年

人、 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

依据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八十八条规

定请求另一方给予补偿的， 人民法院

可以综合考虑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时

间、 精力和对双方的影响以及给付方

负担能力、 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等因素， 确定补偿数额。

从各地法院的相关判

决来看 ， 这一补偿的数额

一般来说从数千元到数万

元不等。

全职抚养孩子 离婚应否补偿

我和丈夫结婚六年， 四年前我们的孩子出生， 在休完产假之后我就辞去了

工作， 现在丈夫起诉要求离婚。

请问根据我的情况， 是否可以要求家务补偿？ 具体金额大概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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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中载明我自愿放弃加班费， 但公司应当给与补

休。 请问这样的约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我能否在辞职后追索加班费？

我妻子从公司下班后， 骑电动车去幼儿园接孩子放学， 在路上被一辆汽车

撞倒受伤， 交警认定由机动车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这种情况我妻子是否属于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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